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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言

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大寫字母及數字編號。凡提及此種編糖，即指聯合 

國之某一文件而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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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啓者二

本 人 謹 通 知 閣 下 》聯合 國韓 國 統一 善 後 委 員 會 涉 及 一 九 六  

九 年 九 月 七 日 至 一 九 七 0 年八月十三日時期之報告書已於本日  

簽 署 且 已 由 航 空 奇 上 。 該 報 告 書 係 遵 照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 

+ 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四 六 六 （二 十 三 ）第 五段 及 一九 六九 年十 一  

月 二 十 五 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五 一 六 （二 十 四 ）第五段之規定檢送  

閣 下 。 倘 有 關 於 韓 國 問 題 之 項 目 被 列 人 大 會 第 二 十 五 屆 會 議  

程 草 案 ，本 人 謹 請 閣 下 將 該 報 告 書 轉 送 大 會 以 備 審 議 ，不勝感 

荷 。

此敦

紐約

聯合國秘書長宇譚閣下

主席

( 簽 名 ） Benjamin T, TIROFA

一 九 七 0 年 八 月 + 三日 

漢城



聯合國韓國統一*善後委員會本報告 書涉 及一九 六九 年九 月七日  

至 一 九 七 0 年 八 月 十 三 H 的 時 期 , 係遵照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 

十 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四 六 六 ( 二. + 三 ) 第五段及一九六九年十一  

月 二 十 五 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五 一 六 （二 + 四 ）第五段的親定向秘  

書 長 提 出 。 本 報 告 書 應 與 送 致 大 會 的 一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六 日 Éi) 

次 報 告 書 一 併 閱 讀 。 '̂ "

大 會 正 式 紀 錄 ，第 二 十 四 屆 會 ，補編第二  + 九 默 （A/ 

7629 及 Corr, i ) 。



第一章

聯 合國在韓國的目標及  

韓委會的任務規定與工作

A. 聯合國在韓國的目標

在 韓 國 的 主 耍 目 標 是 以 和 平 方 法 促 成 一 個 實 行  

獨 立 、民 主 的 韓 國 ，並且在那個區域完全恢復  

。 這 些 目 標 迭 經 大 會 多 次 決 議 案 加 以 確 認 ， 

最 近 一 次 是 一 九 六 九 年 + — 月 二 十五 日 通過 的決 議案二 五一 六  

( 二 十 四 ） 。

代議

國際

-  聯合國 

制 的 統 一 、 

相平反安全

韓委會的任務規定與工作

設置

巴基

^  大 會 以 一 九 五 0 年 十 月 七 日 決 議 案 三 七 六 （五 ）

聯 合 國 韓 國 統 一 善 後 委 員 會 ，由 澳 大 利 亞 、智 利 、荷 蘭 、

斯 坦 、莽 律 賓 、泰 國 及 土 耳 其 組 成 。

^  韓 委 會 於 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設 立 一 個 分 設 委 員 會 ，

委 會 不 開 會 時 有 權 代 表 它 行 事 ，由 往 在 漢 城 的 澳 大 利 亞 、

賓 、泰 國 及 土 耳 其 代 表 組 成 。 韓 委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+  

九 日 擧 行 的 第 五 八 三 次 會 議 ，決定將住在漢 

爲 分 設 委 員 會 委 員 V 並 於 九 六 九 年 十 二 月  

城 的 智 利 副 代 表 列 爲 分 設 委 i 會 委 員 。

在韓

菲律

城的荷蘭副代表列  

十一日也將往在漢



韓委 #•承擔前由聯合國韓國問題委員會所執行的職

並 代 表 聯 合 國 助 使 全 韓 建 立 一 統 一 、獨 立 及 民 主 的 政 府 。

^  大會於一九六九年+ —月二+ 五Ü決議案二f r -六 （二 十 四 ）

內 請 韓 委 會 ：（a)鼓 勵 力 行 克 制 及 緩 和 該 地 區 紧 張 局 勢 ；（b)繼續 

此 等 及 其 他 努 力 ，以 達 成 聯 合 國 在 韓 國 的 目 標 ；（C)繼續大會過 

去 貴 成 其 辦 理 的 任 務 ；及 (d)經 由 向 秘 書 長 ，並斯酌情形向大會， 

提 具 經 常 報 告 書 ，將 該 地 區 情 勢 及 此 等 努 力 的 結 果 知 照 大 會 各  

會 員 國 。

在 本 報 告 書 所 檢 討 的 時 期 中 韓 委 會 會 擧 行 屆 會 三 次 '—  

一 次 屆 會 係 於 一 九 七 0 年一 月二 十一日 及 二 十二 日 在東 京 擧行 ; 

另 兩 次 係 自 一 九 七 0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至 十 五 日 及 八 月 十 一 日 至 十  

三 曰 在 漢 城 擧 行 ；分 設 委 員 會 則 在 漢 城 開 會 三 + 次 。 韓委會 

及 分 設 委 員 會 會 各 作 實 地 考 察 旅 行 一 次 。

^  參 閱 一 九 四 八 年 + 二 月 十 二 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一 九 五 （三 ）及 

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九 三 （四 ） 。



第二章 

統一問題

卞 韓 委 會 自 從 一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六 日 向 大 會 提 送 前 一 次 報  

告 書 之 後 " ^卽 不 斷 密 切 注 意 有 關 韓 國 統 一 問 題 的 發 展 情 形 。 

它 仍 然 聽 取 各 政 府 領 袖 反 各 政 黨 就 此 事 所 表 示 的 意 見 與 觀 點 。

八、 大韓 民 國政 府 有 關 統 一 問 題 的 立 場 已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 

月 + 日 致 秘 書 長 的 節 略 中 表 明 。 該 節 略 所 重 申 之 立 場 爲 " 第

一 、大 韓 民 國 希 望 以 和 平 方 法 實 現 國 家 統 一 ；第 二 、它認爲應 

經 由 韓 國 全 國 舉 行 自 由 選 舉 獲 得 統 一 ，代表人數與本土人口成  

比 例 ,•第 三 、大 韓 民 國 認 爲 聯 合 國 應 監 督 及 靈 察 國 內 選 擧 ，以 

保 證 選 擧 確 具 眞 正 自 由 與 民 主 性 質 ，旦 聯 合 國 軍 應 該 留 駐 ，以 

防 韓 國 重 新 發 生 侵 略 ，直至 該地 區 具 有長 期 和平 與 安全 的 條件  

爲 止 " 。

^  大 韓 民國 的 領袖 及 官員 們 也 發 表 了 許 多 關 於 統 一 問 題  

各 方 面 的 陳 述 。 朴正熙總統於一九七Q/4*—月九H舉ÎT的記者招 

待 會 中 說 ，大 韓民國 " 應 於 一 九 七 0 年 代 的 + 年內爲韓國的領 

土 統 一 問 题 尋 求 一 積 極 方 法 " 。 他 也 說 ，大 韓 民 國 " 應 在 所  

有 各 方 面 對 北 韓 維 持 絶 對 優 勢 來 適 應 任 何 一 種 統 ~ 方 法 —— 不 

論 用 的 是 和 平 或 其 他 方 法 ， • • " 。

一 g  總 統 於 一 九 七 0 年 五 月 + — 日接見韓委會的委員們，

V 大會正式紀錄，第二十四届會，補編第二 + 九 號 （A/7629

Â  Gorr

☆  1/985,第 十 四 段 。



他提及韓國統一問題時，曾重申大韓民國政府的和平政策，並 

聲 明 ：" 本國政府永不用武力以求絲一 "。

同 時 ，大韓民國國土統一院部整年內繼續辦理以研 

究統一問題各方面爲目的的各種研究方案。

一 S  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政府對統一問題的態度經於其 

一九六九年+ 月八日致聯合國秘書長及大會主席的節略內加以 

概 述 。 除其他事項外，該節略聲明"統一韓國的唯一方法是 

由韓國人民本身自行於民主基礎上使用和平方法不受外來力量 

的 任 何 干 涉 " 。 f  此 外 ，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維持其以往反 

對聯合國擔任解決韓國問题任務的立場，並再度要求解散聯合 

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以及將聯合國軍隊撤離大韓民國。

一 兰 '  依照北韓官方的新聞報導，金日成總理曾於一九六 

九年七月說 " 歸 根 究 蒂 ，韓國的統一及韓國人民民族解放的實 

現有賴以下三種革命的準備成熟：（一 ）北韓的社會主義勢力！ 

( 二 ）南韓的革命勢力；以 及 （三 ）國際革命勢力 ， ， ， 。 . 

該國一方面努力加强及發展北韓與南韓的革命勢力，另一方面 

則繼續發展國際革命連動，，， " 。

一 此 外 ，周恩来總理自一九七0 年四月五日至七日訪 

問平壤完畢時所發聯合公報也提到韓國統一問題。 該公報說 

" 認爲美國帝國主義者的估領南韓及其侵略政策是韓國統一的 

主耍障礙及韓國國內戰爭的長期根源，中國方面完全支持朝鮮 

民主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提出國家統一的正確路線，在令美國带國 

主義侵略軍隊撤離南韓之後由韓國人民本身以自行實现國家統

A/C. 1 /98 7,第 二 十 九 頁 。



一 不 受 外 國 干 涉 " 。

一 巧 在 一 九 七 0 年六月三日粗國 和平 統一委 員會 代表 金  

日 成 總 理 答 覆 一 九 七 0 年三 月一 日紐 約韓 國 民主 聯 合陣 線 主席  

高 丙 黯 先 生 的 来 函 ，朝 鮮 民 主 共 和 國 政 府 於 覆 函 中 再 度 槪 述有  

關 統 一 問 題 的 政 策 。 該 函 說 明 朝 鮮 民 主人 民 共和 國 政府 對 韓  

國統一問題過去所採政策與措施然後就這個問題建議如下歩驟： 

" 美 國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軍 隊 撤 離 南 韓 ；北韓與南韓之間綺結  

和 平 協 定 並 大 量 裁 減 北 韓 與 南 韓 的 軍 隊 。

在 民 主的 基 礎上 擧 行南 北 自 由 普 選 藉 以 建 立 一 個 統 一 中  

央 政 府 。

於 統 一完 全 實 現 以 前 實 施 北 韓 與 南 韓 邦 聯 作 爲 一 過 渡 階  

段 ，如 屬 需 耍 ，目前北部與南部現有的不同社會制度任  

其 存 在 。

北 部 與 南 部 之 間 實 行 貿 易 與 經 濟 合 作 ，並 實 現 科 學 、文 

化 、藝 術 及 蓮 動 方 面 的 互 相 交 換 與 合 作 。

北 部 與 南 部 之 間 實 行 郵 件 交 換 與 私 人 訪 問 。 "

此 外 ，除 其 他 事 項 外 ，該 函 聲 明 朝 鮮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立 場 是 " 與  

所 有 南 韓 各 政 黨 、各社會組織或個別人士除朴正熙之外進行談判

解 決 此 等 間 題 " •
一 大 韓 民 國 政 府 動 此 函 的 反 響 已 於 一 九 七 0 年六月十

五 日 外 交 部 所 發 送 的 一 件 節 略 內 加 以 表 明 。 該 節 略 說 " . ，， 

那 些 所 謂 和 平 方 式 無 任 何 新 內 容 ， . ， •大韓民國政府已 

與 聯 合 國 充 分 合 作 實 施 其 有 關 韓 國 的 任 務 ，爲求緩和韓國國內 

緊張情勢及造成和平環境，亦 卽 韓 國 和 平 統 一 先 決 條 件 之 一 》對 

挑 翼 的行 爲 報以 友 善 容 恕 與 忍 耐 的 態 度 而 不 施 行 報 復 ， ， ，。



如 果 北 韓 共 産 黨 員 確 實 渴 望 眞 正 和 平 重 新 統 一 ，他們就應該立  

卽 放 棄 其 赤 化 整 個 韓 國 的 陰 謀 ，立卽停止 對大 韓民國 的 渗透與  

挑 貴 ，以 及 尊 重 聯 合 國 關 於 統 一 韓 國 的 各 決 議 ，以行動替代言  

論 来 證 明 其 誠 意 。 他 們 不 應 該 作 關 於 和 平 統 一 的 宜 傳 連 動 ， 

而 應 准 許 聯 合 國 韓 國 統 一 善 後 委 員 會 委 員 進 入 北 韓 藉 此 初 歩 表  

示 他 們 遵 行 聯 合 國 各 有 關 決 議 案 的 誠 意 。 ， ， ， "

因 此 ，從 朝 鮮 民 主 人 民 共 和 國 政 府 所 發 表 的 種 種 聲  

明 來 看 ，它 似 乎 沒 有 接 受 聯 合 國 在 韓 國 的 各 項 目 標 甚 至 沒 有 接  

受 聯 合 國 對 韓 國 問 題 管 轄 權 的 任 何 表 示 。 不 過 ，本委員會耍 

再度，聲 '明 ，它仍 將隨 時 準 備 徵 取 各 有 關 方 面 對 此 問 題 的 意 見 與  

建 議 ，以 便 履 行 其 達 成 聯 合 國 在 韓 國 各 項 目 標 的 職 務 。



第三章 

匿內安全問題的檢討

概論

一 韓委會繼續在所檢討時期內觀察關於朝鮮半島全面 

安全的發展情形。

一 九 '  構成駐大韓民國聯合國軍主耍外國部除的美國軍隊 

作有計劃裁親一事最近成爲大韓民國備極關切的問題。 朴正 

熙總統於一九七0 年六月八日答覆反對派的新民主黨向他提出 

的問題單時，重申其政府的意見》認爲應該維持駐大韓民國美 

軍目前的比額。 此 外 ，國會於一九七0 年七月十六日通過一 

件決議案反對駐大韓民國美軍的任何截減，並耍求美國政府恪 

守美國大韓民國共同防衛條約所规定的義務。 同時期內也有 

若干次官方聲明贊成美軍繼續駐在大韓民國，直至該國軍嫁能 

達成現代化爲止。

二 大韓民國的，國防是一九七0 年七月二  4— 日及二十

二日在火奴魯魯擧行的美國反大韓民國兩國國防部長第三次常 

年會議的主題。 會議結束時所發的聯合公報表明大韓民國如 

遺遇武装襲擊美國依共同防衛條.約规定隨時準備好並決心予以 

迅速有效協助。 聯合公報並未提及美國軍塚減少的程度與時 

間 ，但經宜佈空軍將作某些重新部署，旦關於大韓民國武装部 

隊現代化及建立國防工業等問題將作進一歩討論。

二 日 本 政 府 對 上 述 種 種 發 展 的 反 應 會 經 日 本 自 衞 廳 長  

官中會棍康么先生加以槪述。 他於一九七 0 年七月+ 三曰發



表 聲 明 ，謂 駐 大 韓 民 國 美 軍 的 減 少 雖 可 能 影 響 日 本 的 國 家 安 全 》 

曰 本 軍 塚 將 不 承 擔 美 軍 撤 退 後 的 任 務 。

B. 大韓 民國 境內 的安全 問題  

- 一般問題

二 ^  根 據 聯 合 國 司 令 部 所 供 給 的 情 報 ，侵入軍事分界線  

以 南 非 武 裝 區 及 渗 入 大 韓 民 國 內 地 、違反停戰協定的事件繼續  

在 檢 討 期 間 內 發 生 （參 閱 附 件 ） ，惟 次 數 則 較 前 減 少 甚 多 。 

不 過 ，此 等 事 件 所 採 取 形 式 的 種 须 更 多 。

二兰、 軍 事 停 戰 委 員 會 朝 鮮 人 民 軍 方 面 的 高 級 官 員 本 人 曾  

於該 委員 會 會議 時 數次 指 控 非 武 裝 區 的 北 部 屡 受 武 装 特 務 人 員  

的 渗 入 。 不 過 》有 關 當 局 無 法 證 明 所 控 情 事 是 否 屬 實 。

二 巧 一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一 日 至 一 九 七 0 年七月一日期間北  

韓 人 侵 入 軍 事 分 界 線 以 南 非 武 裝 區 以 及 由 水 上 陸 上 渗 入 大 韓 民  

國 違 反 停 戰 協 定 的 事 件 所 造 成 的 傷 亡 情 形 如 下 Ï 北韓有三十八  

人 被 殺 、兩 人 被 捕 ；聯合國司令部 人員 七人及 大韓 民國國 家警  

察 人 員 三 人 被 殺 ；聯 合 國 司 ♦ 部 人 員 + 七 名 、大韓民國國家警  

察 人 員 及 平 民 十 七 名 受 傷 ；聯 合 國 司 令 部 人 員 二 + 名 失 踪 。

二、 非武装區內違反停戰協定的事件

二 ^  以 下 是 根 據 聯 合 國 司 令 部 給 予 委 員 會 的 情 報 ，若干 

此 類 事 件 的 摘 要 ：

(a) 一 九 7、九 年 + 月 十 二 日 兩 名 北 韓 接 入 者 於 在 非 武 装 區

內與e 合國司 ♦ 部人員互相射擊時被殺。



Cb) 一 九 六 九 年 + 月 + 四 日 聯 合 國 司 令 部 安 全 巡 邏 塚 在  

軍 事 分 界 線 的 東 南 方 受 到武 装 北韓 侵 入者 三 名的 襲 擊 。 

北 韓 侵 入 者 一 名 被 殺 。

( C )  一九 六 九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北 韓 武 装 特 務 人 員 伏 擊 有 記 號  

的 聯 合 國 司 令 部 非 武 裝 雇 車 稀 一 部 ，將車內聯合國司

♦ 部 兵 士 四 名 全 部 勒 死 。*

(d) —*九六九年 +月•+■八日嫩合励司•令部1防守軍在臨津江 (Irajin River) 

附 近 摘 截 北 韓 武 装 特 務 人 員 兩 名 。 兩 人 均 被 殺 I I 。

(e) 一 九 七 0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聯 合 國 司 ♦ 部 人 員 在 軍 事 分 界  

線 以 南 掘 截 北 韓 武 装 參 透 者 兩 人 。 兩 人 均 被 殺 弊 。

(f) 一 九 七 o 年 四 月 八 日 ，聯合國司令部防守軍 在文 山村

(Munsan)附 近 摘 截 北 韓 武 裝 渗 透 者 三 人 。 三人均被 

殺 籍 。

(g) 一九七0 年四月三十日北韓武装特務三人在軍事分界線以 

南受到聯合國司令部人員的摘载。 三人均被殺繁 0

(h ) 一九七0 年六月+ 四日越界北韓人三名在軍事分界線以南 

非軍事匿西方被發現。 一人 被殺 。 ，

(i) 一九七 0 年六月+ 五日北韓武裝特務三人參入文山村之東 

南 。 三人均被殺摩。



^  違反停戰協定之海上渗透

二 檢 时 時 期 內 會 有 種 種 趣 象 顯 示 北 韓 特 務 渗 透 重 心 已  

自 非 武 裝 區 轉 移 至 大 韓 民 國 的 沿 海 地 區 。 此 外 ，委員會獲悉 

北 韓 特 務 人 員 受 過 較 好 訓 練 並 使 用 較 精 密 的 設 備 。

二 ^  以 下是根據 聯合國 司令 部 及大 韓 民國 政 府給 予 委員  

會 的 情 報 》若干次海上渗透事件的摘耍二

(a) —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北 韓 特 務 人 員 船 舶 一 艘 在 岳  

子 島 以 西 地 點 企 圖 使 北 韓 特 務 渗 入 大 韓 民 國 。 

大 韓 民 國 海 軍 驅 遂 艦 一 艘 嚴 截 該 特 務 船 並 於 互 相 射 擊  

後 將 該 船 擊 沉 。

(b) —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北 韓 特 務 一 人 向 駐 守 西 海 岸 五  

植 鳥 （Osik Islatad)歸 位 的 大 韓 民 國 國 家 警 察 投 誠 ，並 

協助 警 察查 獲 舆 他 一 起 參 入 大 韓 民 國 的 另 三 名 北 韓 特  

務 。 經 過 一 場 格 闕 後 所 有 三 名 北 韓 特 務 被 擊 籍 ，他 

們 的 船 則 被 廣 獲 。

(C) 一 九 六 九 年十 月十 四 日宜 佈 大韓 民 國海 軍 獲得 空 軍戰  

鬧 機 的 憶 助 經 在 全 羅 南 道 (Cholla N a r n d o )小 黑 山 島 （S o - 

huksan Island)西南約一百公里的海上追遂九小時之後 , 

擊 沉 一 艘 武 裝 齊 全 的 北 韓 間 課 船 隻 。 根據 此 項 宜 侮  

該 職 重 七 十 五 觸 渗 透 船 隻 配 有 供 個 別 船 員 使 用 的 A +  

二 公 驚 無 坐 力 搶 一 支 及 自 動 武 器 若 干 件 。

(d) 一 九 七 0 年三 月十三日在慶尙北道 (Kyungsang Pufcdo) 榮 

德 （Yongdulc) 沿海 地區 發現一 艘 相 信會 有 北韓 武 裝 渗透  

者 至 少 三 人 加 以 使 用 過 的 機 動 船 。 北韓特務中有三



人 經 於 三 月 三 + 日 在 榮 德 附 近 被 捕 》兩 人 均 被 殺 榮 。

(e) 一 九 七 0 年四 月 四日 宜 佈大 韓 民國 驅 遂艦 一 艘在 群 山  

港 (Kunsan pprt) 西北約六+ 哩擊沉一被五+ 觸北韓簡課船， 

上 載 約 十 五 人 。 據 稱 ，該間課船企圖在西海岸將渗  

透 者 與 特 務 人 員 送 上 岸 。

(f) 一 九 七 0 年 五 月 三 日 在 安 眠 島 附 近 （Anmyon Island) 摘

截 一 艘 北 韓 船 舶 ，上 有 參 透 者 三 人 。 三渗透者均於 

互 相 射 擊 之 際 被 擊 宪 。

(g) 一 九 七 0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仁 川 （In c h o n )港 城 外永興 

島 (Yonghung Island) 近 郊 發 現 一 艘 北 韓 特 務 船 。 北韓

人 於 聯 合 國 司 令 部 巡 艇 耍 求 盤 查 時 離 開 該 特 務 船 。 

該 船 其 後 被 捕 。 一 九 七 0 年六月二  + 九日晨在永興  

島 上 發 现 北 韓 特 務 六 人 。 所有六人均於其後發生的  

一 次 檢 戰 中 被 擊 宪 。

(h) 一 九 七 0 年 七 月 二十 八 日宣 佈 大韓 民 國軍 塚 在江 原 道  

(Kangwon D o )連 草(Sokcho) 附近東海岸外擊沉一艘六十

嘲北韓 船 舶 。

其他事件

二八、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二 月 +  — 日韓國航空公司的一架載有  

旅 客 四 + 七 名 駕 験 員 兩 名 空 中 女 服 務 員 兩 名 的 满 輪 推 進 式 YS- 

11-200型 ，登記號碼 HL 5208的 飛 機 一 架 ，自東海岸的江陵城 

(Kangnung)經 由 漢 城 途 中 顧 爲 一 名 旅 客 却 持 飛 往 北 韓 。 該事件 

會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及 三 + 日 軍 事 停 戰 委 員 會 秘 書



會議 加 以 时 論 。 旅 客 三 十 九 名 於 一 九 七 0 年 二 月 十 四 日被送 

囘 大 韓 民 國 。 至 提 出 本 報 告 書 之 日 據 報 其 餘 旅 客 與 機 上人員 

在 北 韓 。 聯 合 國 司 令 部 方 面 於 一 九 七 0 年三月二  + 日在 

板 M 店 單 事 停 戰 委 員 會 秘 書 會 議 中 請 求 送 囘 其 餘 旅 客 及 機上人 

員並 歸 還 該 機 。 聯 合 國 司 令 部 進 一 歩 建 議 ，將 旅 客 及 機員送 

至 中 立 地 方 ，在公 正的 第 三 者 面 前 譲 他 們 表 明 願 留 在 北 韓 抑 返  

歸 大 韓 民 國 。 北 韓 方 面 漠 視 此 項 建 議 ，並 說 軍 事停戰委員會  

無 權 處 理 此 事 。

二 々 一 九 七 0 年 六 月五 日大 韓 民國 的 一艘 輕 武裝 船 舶在  

延坪 島附近 (Island of Yong Pyong)遺 北 韓 海 軍 襲 擊 ，被虞並可能

被 擊 沉 。 據說 此船 當時 的 任務 爲 警 告 雙方 漁 船分 向 北方 及 南  

方 歐 移 以 免 發 生 正 面 衝 突 。 船 員 下 落 不 明 。

二 o ' 一 九 七 0 年六月二  +  二日宣佈若干北韓特務人員會  

企 圖 將 炸 弾 置 於 國 隶 公 墓 紀 念 門 的 屋 頂 ，其用意可能是乘政府  

領 袖 於 六 月 二 + 五日 出 席韓 戰 二十 週 年 紀 念 典 禮 時 使 該 炸 彈 爆  

炸 。 該 炸 弾 誤 爆 後 ，發 現 北 韓 特 務 人 員 屍 首 一 具 。

^  間課活動 

大 韓 民國 當 局 於 檢 討 時 期 中 破 獲 他 們 所 稱 的 間 課 機

關' 若 干 處 。

國 家 警 察 當 局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八 日 宜 稱 ，它已於 

九 月 二 十 一 日 至 二 + 八 日 時 期 內 破 獲 自 一 九 六 A 年 起 在 全羅北 

省 裡 里 及 群 山 市 一 帶 工 作 的 一 個 十 人 間 課 機 關 ，負 有 " 在 該 省  

組 織 地 下 共 産 黨 小 組 織 以 及 煽 動 人 民 發 動 反 政 府 叛 亂 " 的使命。



陸 軍 保 安 司 令 部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宜 佈 ，它 

會 於 九 月 三 + 日 至 十 月 十 日 時 期 內 破 獲 北 韓 間 課 機 關 三 個 ，內 

有 特 務 三 人 、四 人 及 兩 人 不 等 ，分 別在全羅北省群山地方及慶  

尚 南 省 查 山 及 馬 山 活 動 ，負有 " 各自在其地區四週建'立地下  

共 產 黨 小 組 織 ，吸 收 工 人 加 入 其 地 下 小 組 織 及 收 集 軍 事 情 報 " 

的 使 命 。

中 央 情 報 機 關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+ — 月 十 九 日 宣 佈 ，大 

韓 民 國 陸 軍 保 安 司 令 部 會 自 + — 月 + 五 日 至 + 六日時期內破獲  

自 一 九 六 一 年 起 在 漢 城 一 帶 工 作 的 一 個 五 人 間 課 機 滅 。

漢 城 地 方 法 院 於 六 月二 十三 日 將被 控 違犯 反 共 産 黨  

及 國 家 安 全 法 的 北 韓 特 務 金 昌 源 及 吳 衡 植 判 處 死 別 • 該兩特 

務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六 月 + 日 爲 警 察 捕 獲 ，被控自一九六六年六月 

起 在 漢 城 地 區 從 事 間 課 活 動 。

巧 關於韓委會 一九 六九年 九月 六日 報告書 所述 以歐洲  

及 日 本 爲 根 據 地 的 嫌 疑 間 課 組 織 f ，漢城 地 方刑 事 法院 於 一九  

六 九 年 +  — 月 三 日 宣 佈 對 被 告 十 八 人 的 判 決 。 該地方法院將 

被 告 中 的 三 人 ，內 有 國 會 議 員 金 圭 南 一 人 ，判 處 死 刑 ，並將其 

餘 被 告 判 處 較 輕 刑 罰 。 漢 城 上 訴 法 院 於 一 九 七 0 年三月四曰 

維 持 原 判 三 起 ，包 括 漢 城 地 方 法 院 所 宜 判 的 死 刑 兩 起 。 該上 

訴 法 院 復 將 被 告 八 人 的 判 刑 改 爲 緩 刑 ，並減輕其餘被告六人的  

刑 罰 。 最 高 法 院 於 一 九 七 0 年七 月三 日維 持 漢城 上 訴法 院 的  

原 判 。

^  大 會 正 式 紀 鐘 ，第 二 十 四 屆 會 ，補 編 第 二 十 九 號 （A/7629及

Corr,l ) 0



^  韓 

觀察大韓民國 

問 題 之 一 。 

黨及各學生組  

對黨之間也斜

第四章

大韓 民 國 的 政 治發 展 與對 外 關係

A . 政治發展 

二 一般檢討

委會 繼續 於 本報 告 書所 涉時 期中在 其職 務範 圍內  

國 內 的 政 治 發 展 。修改憲法問題成了該越 I主要政洽 

韓 委 會 在 其 評 議 的 整 個 過 程 中 會 審 議 並 时 論 各 政  

織 就 此 問 題 所 表 示 的 意 置 。 國會的執政黨與反  

修 憲 問 題 艮 其 他 問 題 存 有 厳 重 歧 克 ，結果曾一度

妨 礙 立 法 機 關 正 常 工 作 的 孰 f r 。

有關修 改憲 法法案 的全 民複 決

S A  韓 委 會 在 其 一 九 六 九 年九 )j 六 Ü 報告書中^對提出條  

改 憲 法 法 案 的 程 序 作 一 般 性 的 檢 討 。 該法案旨在修改一九六  

二 年 憲 法 的 某 幾 條 條 文 。

一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+ 四日 在國 會側樓內通過了修憲法  

案 及 全 民 複 決 法 案 ，新 民 主 黨 諸 議 員 、另組政黨議員四人及民  

主 共 和 黨 議 員 一 人 事 先 旣 不 知 情 ，也 未 參 加 表 決 。 執政民主 

共 和 黨 聲 稱 採 用 此 個 辦 法 係 因 反 對 黨 連 同 若 干 附 和 者 在 國 會 大  

廳 內 擧 行 靜 坐 示 威 藉 以 阻 止 憲 法 修 正 法 案 的 審 議 及 通 過 。

一 九 六 九 年 + 月 + 七 日 舉 行 全 民 複 決 。 聯合國韓

同 上 ，第三十四段至第四+ 七段。



國 統 一善 後 委員 會 分設 委 員 會 根 據 其 職 務 規 定 代 表 該 委 員 會 組  

成 觀 察 隊 九 隊 ，每一塚 由該分設委員會代表或 副代 表一人 任領  

隊 。 各塚 於全 民 複決 前 夕表 決 時及 緊 接複 決 之後 前 往該 共 和  

國 各 地 視 察 ，並 獲 得 各 政 府 官 員 、各 政 黨 及 民 衆 充 分 合 作 ，使 

各 塚 得 觀 察 複 決 的 辦 理 情 形 。

選 民 名 單 上 有 投 票 人 一 五 ，0 四 八 ，九 二 五 名 。

憲法修正法案的 .表決結果顯不所投  ，六 0 四 1 0 三八票中

七 ，五 五 三 ，六 五 五 票 爲 可 決 票 （百 分 之 六 十 五 點 0 九 ）三 ， 

六 三 六 ，三 六 九 票 爲 否 決 票 （百 分 之 三 十 一 點 三 四 ） 。 廢票 

有 四 一 四 ，0 — 四 張 （百 分 之 三 點 五 七 ） 。

大 韓 民 國 總 統 依 大 韓 民 國 憲 法 第 一 二 一 條 第 二 項 規  

定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+ 月二 + — 日 頒 怖 修 正 憲 法 。

依 韓 委 會 的 意 見 ，爲擧行全民複決所作的實際與行  

政 安 桃 係 屬 恰 當 。 據其 觀察 所得結 論 韓委 會 認 爲 全 民 複決 係  

有 秩 序 反 和 平 的 方 式 擧 行 。

擧 行 全 民 複 決所 表 決一 九 六二 年 憲法 的 修正 條 文如

以自由 

下 ：

第 三 + 六 條 ( 二 )

第 三 + 九條

國會議員人數依法律規定以不超過二  

五 0 人 爲 限 。 （過 去 規 定 ^ 不 得 少  

於 一 五 0 人 及 不 得 超 過 二 0 0 人 ） 。 

國 會 議 員 依 法 律 规 定 得 兼 任 公 、私職 

位 。（過 去 规 定 ：國會議員依法律規  

定 不 得 兼 任 總 統 、總 理 、省議會議員、 

地 方 議 會 議 員 職 位 ，或 其 他 公 、私職 

位 ） 。



第 六 + — 條 （二 )  彈 劾 總 統 之 動 機 應 由 H 會議員五十人

或 五 十 人 以 上 提 出 。 實施彈劾需有 

正 式 廣 選 及 就 任國 會議 員 三分 之 二可  

決 票 。 （以 往 規 定 Ï 需有議員三十  

人 贊 成 提 案 然 後 以 過 半 數 通 過 。） 

第 六 十 九 條 （三 ） 總 絲 紙 可 連 選 連 任 三 次 。 （以往規

定 ：總 統 紙 可 連 選 連 任 一 次 。）

^  國會

國 會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+ 月 二 + 九 日 在 主 耍 反 對 黨 ，新 

民 主 黨 議 員 缺 席 之 下 恢 復 全 體 會 â 但 隨 IP体 會 ，延期至十一月 

二 + — 日 。 嵐 會 於 是 Ü 恢 復 會 議 通 過 了 一 九 七 0 會計年度預 

算 惟 新 民 主 黨 議 員 仍 缺 席 。 新民主黨議員之所 以不 出席 係因  

民 主 共 和 黨 不 願 接 受 新 民 主 黨 所 提 出 的 該 黨 議 員 參 加 議 會 工 作  

巧 若 干 先 決 條 件 。

一 九 七 0 年 初 民主 共 和黨 與 新 民 主 黨 兩 黨 代 表 會 就  

耍 點 擧 行 兩 黨 談 判 。新民主黨對選擧管理 委 員 會法以及總統 

會 選 擧 法 提 出 旨 在 減 少 兩黨 對此 問 題岐 見 的若 千 項新 增 修

這些 

及國 

正案

法的

年度

由於兩黨談判對 :新民主黨所提關於總統及國會選擧 

修 正 案 陷 於 僵 持 狀 態 ，雖 有 若 干 法 案 ，其 中 包 括 一 九 七 0  

第 一 次 追 加 預 算 法 案 尙 待 立 法 機 關 處 理 ，國會新届會未能 

於 一 九 七 0 年 五 月 + — 日 前 召 開 。

新 民 主黨 主 席 柳 珍 山 先 生 於 五 月 二 日 宜 佈 其 政 黨 業



已 單 方 面 決 定 出 席 國 會 。 國會有多數黨 的民 主共 和黨動 議於  

五 月 十 一 日 召 開 第 七 + 三 次 非 常 屆 會 ，商 时 一 九 七 0 年度第一 

次 追 加 預 算 及 若 干 其 他 法 案 。 新 民 主 黨 出 席 會 議 ；兩黨領袖 

議 員 並 於 五 月 十 二 日 斜 届 會 議 程 達 成 協 議 • 議程規定需耍於  

时 論 一 九 七 0 年度追 加預 算 法案 以 前先 由 七個 國 會常 設 委員 會  

向 內 閣 閣 員 提 出 質 詢 ，並 往 各 部 作 國 會 視 察 。 雖 然 如 此 ，屆 

會 在 兩 黨 對 議 程 首 先 兩 個 項 目 爭 持 之 下 仍 於 六 月 九 日 結 束 ，未 

能 討 論 一 九 七 0 年 度 追 加 預 算 或 任 何 其 他 重 耍 法 案 •

新 民 主黨 及 獨立 議員 三人於 六月 十一日 請求於 六月  

十 九 日 召 開 國 會 第 七 十 四 次 非 常 届 會 三 十 天 " 以 便 时 論 選 擧 法  

修 正 案 ，並 就 有 關 大 韓 民 國 海 軍 廣 播 艦 最 近 被 北 韓 膚 去 事 件 》 

有 關 減 少 駐 大 韓 民 國 美 軍 的 最 近 報 導 以 及 沒 牧 新 民 主 黨 機 關 報 " 

各 事 ，就 國 家 安 全 問 題 向 各 閣 員 提 出 質 詢 。

該 屆 會 於 六 月 十 六 日 如 期 開 幕 ，但民主共和黨與新  

民 主 黨 對 國 家 警 察 於 六 月 二 日 沒 收 民 主 黨 機 關 報 若 干 份 彼 此 發  

生 尖 鋭 的 歧 見 。 據說該 報載 有被 政府 認 爲 具 有 顏覆 性 的一 首  

詩 。 新 民 主 黨 耍 求 屆 會 首 先 討 論 選 擧 法 修 正 案 以 及 向 閣 員 提  

出 有 關 沒 牧 機 關 報 的 質 詢 ，但 民主 共和 黨議 員却主 張應 優先詠  

論 有 關 國 家 安 全 問 題 。 屆 會 兩 度 休 會 ？每 次 約 十 天 ，直至少 

數 派 與 多 數 派 雙 方 就 届 會 議 裡 達 成 折 衷 協 議 爲 止 。 國會通過 

了 一 九 七 0 年 度 追 加 預 算 法 案 ，並通過新民主黨關於設立二個  

國 會 調 查 委 員 會 的 動 議 Î 其 中 一個 委 員 會 負 責 調 查 議 員 八 人 涉  

嫌 擔 任 商 行 載 位 ，另 一 個 負 貴 調 査 韓 國 錦 業 公 司 案 。 之 後 ， 

國 會 卽 於 一 九 七 0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休 會 。 此 外 ，國會全體一致  

通 過 ，反 對 按 計 劃 截 撤 駐 大 韓 民 國 美 軍 的 決 議 案 。



或一'  大 韓 民 國 國 會 一 七 五 席 中 》現 有 懸 缺 五 席 ，係因民 

主 共 和 黨 議 員 兩 人 分 別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及 一 九 七 0 年六月去 

世 ，及 因 新 民 主 黨 議 員 三 人 喪 失 議 員 資 格 而 出 缺 ;後三人中;:人係 

因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贊 成 修 憲 案 ，另一人則因與國會議員兼任  

商 行 職 位 所 引 起 之 爭 論 有 關 。 迄 至 本 報 告 書 簽 署 之 日 ，國會 

之糸旦成人數如下：

民 主 共 和 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12

新 民 主 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41

政 友 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0

大 衆 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

獨 立 人 士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_ ^

170

^  新政黨的組成

九 七 0 年三 

於 六 月 + 八

新民 主黨 的一部 扮背 離份 子 與 若干 獨 立政 治 家於 一  

月 一 日 倡 議 組 一 新 黨 。 其後倡議組黨者三二三人  

曰舉行創立該黨的壽傭大會暫稱其黨爲民主統一國  

民 大 會 黨 並 推 選 大 韓 民 國 前 總 統 尹 谱 善 先 生 爲 主 席 。 該壽傭 

大 會 決 議 於 九 月 擧 行 一 次 成 立 大 會 ，並 於 一 九 七 0 年終提名一 

人 爲 一 九 七 一 年 總 統 競 選 候 選 人 。



巧 內閣變動

朴 正 熙 總 統 於 修 正 憲 法 案 全 民 複 決 之 後 , 在一九 

九 年 + 月 二 十 一 日 改 組 其 內 閣 ，並 委 派 財 政 、工 商 、交 通 、衡 

生 及 kt會 服 務 、蓮輸以及內閣行政等部新部長六人。 此外中央 

情 報 機 關 主 任 及 總 統 主 任 秘 書 均 經 委 任 新 人 接 任 。

總 統 又 於 一 九 七 0 年 三 月 + 日 改 組 內 閣 ，並委派新 

人 任 國 防 部 部 長 友 主 管 國 土 統 一 院 的 部 長 。 他也委派議員兩  

人 爲 不 管 部 部 長 ，一 人 主 管 政 治 事 務 ，另 一 人 主 管 經 濟 事 務 。

B. 對外關係 

-  有關外交政策的聲明

朴 正 熙 總 統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向 國 會 發  

表 一 項 有 關 大 韓 民 國 外 交 政 策 綱 領 的 重 大 政 策 聲 明 ，表示其政 

府 將 恪 守 聯 合 國 關 於 統 一 韓 國 的 原 則 與 目 標 ，並歡迎聯合國韓  

國 統 一 善 後 委 員 會 及 聯 合 國 軍 繼 續 留 在 韓 國 。

總 統 於 一 九 七 0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接 見 韓 委 會 各 委 員 時 ， 

重申其政府決不用武力以求實現統一的和平政策（參 閱 上 文 第 + 段>。 

關 於 美 國 軍 嫁 建 議 裁 減 一 事 他 說 任 何 裁 減 備 制 鍵 駐 軍 所 產 生 的  

遏 阻 效 力 或 刮 與 該 國 國 防 ，他 都 反 對 。 他也提 睛各委員注意  

一 點 ，卽 朝 鮮 半 島 的 安全 及 其國 家 的統 一 仍未 失 爲 聯 合 國的 責  

任 及 其 所 備 極 關 切 的 問 题 。

大 韓 民 國 外 交 部 長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發  

表 聲 明 ，說 其 政 府 將 擴 大 與 各 不 結 盟 國 家 的 外 交 M 係 ，尤其是



與 各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外 交 關 係 。 在 此 項 聲 明 ，他 進 一 歩 說 ，大 

韓 民 國 政 府 將 更 注 重 經 由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理 事 會 及 其 他 各 國 際 組  

織 擴 大 亞 洲 區 域 合 作 。

在八、 朴 正 熙 總 統 於 一 九 七 0 年六月八日答覆新民主黨議  

員所 提問 題 單內 載 有 關 政 府 外 交 政 策 各 問 題 的 覆 函 內 對 其 政 府  

的 外 交 政 策 有 如 下 說 明 ：

" 大 韓 民 國 已 於 一 九 六 0 年代的下半期中更加注重並  

積 極 參 加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區 域 合 作 ；加强與許多中立國及聯  

合 國 的 外 交 關 係 ；積 極 從事 外 交工 作 以加 强 國家 的 安全 與  

國 防 ，藉 播 進 出 口 ，加 連經 濟增 長 並進 一 歩 擎固 國家 團 結  

工 作 的 基 礎 。 今 後 我 們 必 繼 續 這 種 努 力 。

" 本 人 確 信 ，自一九五 0 年 代 或 一 九 六 0 年代初期以 

来 》大 韓 民 國 在 國 際 社 會 中 的 地 位 業 已 大 爲 改 善 。

" 我 們 若 將 今 日 與 一 九 六 0 年代初期的情形作一比較， 

則 可 見與 我 們建 立 外交 關 係 的 國 家 數 目 已 自 二 十 二 增 至 九  

十 三 ；大 韓 民 國 有 會 籍 的 國療 組 織數 目 已自 二 十六 增 至四  

十 ；我 們 與 其 他 各 國 所 IT的國際公約與協定數目已自一二  

七 件 突 增 至 三 六 五 件 ；最 後 ，和我們 建立 貿易關係的國家  

與 地 區 數 目 已 自 不 及 三 十 增 至 一 0 五 。 本人認爲凡此種 

種 事 實 均 係 眞 實 證 據 ，由 此 可 見 ，就改善大韓民國在國際  

社 會 中 的 地 位 而 言 ，進 歩 如 何 互 大 。

" 爲 了 在 多 變 的 世 界 情 勢 ，求促進我們的國家利益起  

見 ，政 府 對 各 外 國 將 發 展 及 實 行 具 有 伸 縮 性 的 外 交 。 本 

國 旣 有 能 力 且 豐 於 國 際 的 潮 流 ，本人以爲應該値得研究舆  

若 干 東 歐 共 産 國 家 建 立 貿 易 關 係 的 可 能 性 。



" 我 們 派 遺 軍險 前 往越 南 共和 顽 支 援 該國 乃 是正 當 而  

合 理 的 決 定 。 對 這 一 點 政 府 立 場 並 無 改 變 。 大韓民國 

爲 ‘ 自 由 亞 洲 ，的 一 份 子 。

" 由 於 我 們 外 交 努 力 的 結 果 ，不但自由國家卽連世界  

許 多 中 立 國 家 也 均 正 確 認 識 大 韓 民 國 派 軍 嫁 援 助 ‘ 自由亞 

洲 ，另 一 成 員 國 的 用 意 與 眞 正 動 機 。

" 本 人 以 爲 ，由 於 大 韓 民 國 派 軍 塚 前 往 越 南 ，本國1在 

脑 綴 赃 會 中 的 地 位 ，尤其是在東 南亞 及遠東 的趣 位業已 大  

爲 改 善 。

* *末 了 ，我 耍 提 到 我 們 的 外 交 部 長 ，各駐外使節以及 

在 這 方 面 的 其 他 人 員 刻 在 竭 盡 所 能 ，不 顧 種 種 限 制 ，設法 

儘 量 促 進 我 們 國 家 利 盒 。

" 諸 位 自 當 充分 瞭 解通 常 外交 談 判 往往 不易 充 分實 現  

所 求 目 的 及 希 望 ，因 爲 參 加 談 判 的 國 家 其 利 害 常 不 一 致 ； 

且 國 際 情 勢 錯 綜 複 雜 》所以 有許 多 談判 均以覓 得當 事國雙  

方 均 能 接 受 的 折 衷 解 決 辦 法 爲 結 果 。 大韓民國的外交在  

以 往 若 干 年 中 見 有 許 多 進 歩 》所 以 本 人 能 說 ，今後將作更  

大 的 努 力 以 求 儘 量 促 進 本 國 的 利 益 。 ，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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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月 五 日 ） 

塔烏加都古

^  外交與領事關係

大 韓 民 國 繼 續 擴 大 其 外 交 關 係 並 在 荷 蘭 海 牙 （一九 

十 五 日 ） ；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金 夏 沙 （一九六九年十 

; 西 班 牙 馬 德 里 （一 九 七 0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） ；上伏 

( 一 九 七 0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） 設 立 常 駐 大 使 館 ；



在 加 拿 大 溫 哥 華 （一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） ；關 島 阿 加 拿 （一 

九 七 0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） S 澳 大 利 亞 雪 梨 （一 九 七 0 年六月二 

十 一 日 ）設 立 總 領 事 館 ；並 在 柬 铺 寨 金 邊 設 一 代 表 圃 （一九七 

0 年 六 月 三 + 日 ） 。

智利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以 及 比 利 時 於 一  

九 七 0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在 漢 城 設 立 常 駐 大 使 館 。

大韓民 

九 六 九 年 九 月 ） ， 

國 （一 九 七 0 年三 

廢止簽證规定協定  

大韓民 

尼 日 、突 尼 西 亞 、

^  條約及協定

國 於 檢 时 下 時 期 內 與 瑞 典 、挪 威 及 丹 麥 （一

聯 合 王 國 （一 九 六 九 年 + — 月 ） ，冰島共和

月 ）及 比 荷 盧 各 國 （一 九 七 0 年 四 月 ）蹄結 

0

國 於 同 期 內 亦 與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、義大科 

多明 尼加 共和國 及 莽律 賓 簽訂 文 化與 貿 易協

定 並 與 菲 律 賓 簽 訂 空 蓮 協 定 。

^  參加國際會議

六 大 韓 民 國 在聯 合 國大 會 第二 十 四屆 會 參加 韓  

的 时 論 。 它 的 代 表 也 出 席 了 亞 洲 遠 東 經 濟 委 員 會 、聯 

易 及 發展 會 議以 及 關 税 晝 貿 易總 協 定的 屆 會並 會 出席 大  

爲 會 員 國 的 聯 合 國 專 pg機 關 會 議 若 干 次 。

大 韓 民 國 外 交 部 長 會 參 加 以 下 各 種 會 議 ：一九六九 

年 九 月 在 紐 約 擧 行 的 越 戰 七 盟 國 外 交 部 長 會 議 ；五月十七曰在 

雅 加 達 舉 行 的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國 家 外 交 部 長 關 於 束 塘 寨 題 會 議 ;

國 問題

合 國貿

韓民 國



六月十七 

議 5 及•一

日在漢城

六

高級官員 

大韓民國 

式 訪 問 。

日在惠靈頓擧行的亞 洲及 太平洋 理事 會第 五次部 長會  

九 七 0 年 七 月 五 日 在 西 貢 召 開 的 越 戰 六 盟 國 部 長 會 議 。

大 韓 民 國 政 府 輪 到 擔 任 一 九 七 0 年四月九日至十一  

擧 行 的 亞 洲 發 展 銀 行 理 事 會 第 三 次 常 會 的 東 道 政 府 。

^  大韓 民國 領袖與 外國 重耍 人 士的 互 訪

尼 日 總 統 及 越 南 共 和 國 總 理 以 及 來 自 各 國 的 部 長 、 

若 千 位 及 若 干 議 會 代 表 團均 曾 於所 檢 时下 時 期 內訪 問  

。 大 韓 民 國 的 部 長 及 若 干 高 银 官 員 亦 會 至 國 外 作 正



第五章 

大 韓 民 國 的經 濟 發展

引言

在 檢 I tT ■的 時 期 ，大韓 民國的 經 濟發 展 率已 達 到前  

所 未 有 的 高 水 平 •

在 決 心 從 事 於 經 濟 發 展 時 ，大韓民國同時亦 以更大  

的注意致力m 落 後 的 農 業 部 門 及 其 基 本 工 業 的 發 展 。 目前國 

內 的 已 足 夠 满 足 其 力 能 的 需 耍 。 它的 蓮輸 系統也 有重 大  

的 改 進 。

六 〜 實 現 如 此 高 的 增 長 率 不 免 使 本 國 經 濟 負 擔 很 重 。

强 大 的 經 濟 擴 展 同 時 也 引 起 連 續 的 通 貨 膨 服 的 壓 力 ，對外帳戶 

賠 欠 日 增 以 及 外 債 的 迅 速 增 加 。 大韓民國現在擬滅緩它的增  

長 率 ，就 是 減 低 它 的 投 資 率 並 减 少 它 對 外 國 資 源 的 仰 賴 。

大 韓 民 國 已 加 聚 努 力 ，企 圖 加 强 自 力 更 生 的 能 力 。 

面 對 增 加 國 防 支 出 的 需 耍 ，它現 在不得 不 裁減 它 的經 濟 發展 支  

出 的 增 加 率 ；同 時 ，大 韓 民 國覺 得 在提 高 歲牧 以 充政 府 支出 方  

面 很 難 長 此 維 持 它 的 過 去 的 成 功 。 如望它的經濟的增長不受  

國 防 需 耍 所 妨 礙 ，大 韓 民 國 將 繼 續 需 耍 外 來 的 協 助 ，尤其是根 

據 讓 步 條 件 的 協 助 。

B . 增長率

■^二 根 據 韓 國 銀 行 的 報 吿 ，大 韓 民 國 的 國 民 生 産 總 額



(依 一 九 六 五 年 度 固 定 市 場 價 格 計 算 ）增 加 了 百 分 之 十 五 點 九 》 

卽從一九六八年 » ,—二七，三〕0 , C C O , OOC^Witi倒一九六九 

年 的 一 ，三 0 六 ，一 九 0 ，0 0 0 ，0 0 0 韓 圖 。 一九六八 

年 ，大 韓 民 國 曾 達 到 一 三 點 三 的 增 長 率 。

大 韓 民 國 維 持 此 種 增 長 率 是 因 爲 它 將 其 資 源 百 分 之  

三 十 專 用 於 資 本 形 成 方 面 ，一九六八 年度紙 用百 分之 二  + 七 。 

一 九 六 八 年 度 ，國 外 資 源 佔 資 本 形 成 總 額 約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，到 

一 九 六 九 年 度 只 約 佔 百 分 之 三 十 七 ，由此可見大韓民國自力更  

生 日 益 加 强 。一 九 六 九 年 度 國 內 儲 蓄 總 額 的 擴 展 的 特 點 是 私 人  

儲 蓄 對 資 本 形 成 佔 有 增 加 的 比 重 而 公 共 儲 蓄 所 佔 比 重 實 際 上 反  

而 降 低 。

政 府 繼 續 加 聚 努 力 去 增 加 政 府 部 門 的 公 共 儲 蓄 。 

根 據 原 訂 的 一 九 七 0 年 度 預 算 ，政 府支 出 將 比 一 九 六 九 年 度 水  

平 增 加 百 分 之 十 六 。 不 像 以 往 的 預 算 ，現在的增加大部份是  

因 爲 國 防 及 民 政 的 支 出 ；經 濟 發 展 方 面 的 支 出 紙 增 加 百 分 之 八  

點 八 ，但 國 防 與 民 政 支 出 均 將 提 高 ，前 者 佔 百 分 之 二 0 點 二 ， 

後 者 佔 百 分 之 一 六 點 八 。 全 部 捐 稅 及 非 捐 税 收 人 將 增 加 約 百  

分之二  + 七 ，主 耍 是 採 取 商 品 稅 及 政 府 專 賣 利 潤 作 爲 增 添的歲 

收 來 源 。 在 不 久 以 前 ，相 對 基 金 以 及 大 韓 民 國 派 遣 軍 隊 至 越  

南 共 和 國 所 獲 收 入 ，純 粹 從 其 本 身 及 其 作 爲 政 府 總 收 入 的 一 部  

份 而 言 都 降 低 了 。 但 是 ，與 以 往 的 預 算 不 同 ，專用在國防支  

出 的 相 對 基 金 的 部 份 行 將 增 加，使 經 濟 發 展 的 支 出 受 其 影 響 ， 

一 九 六 九 年 度 預 算 之 中 的 綜 合 處 細 在 一 九 七 0 年度行將大量減  

低 ，因 爲 政府 企業 帳 戶 的 應 細 將 大 量 減 低 並 避 免 其 他 特 別 帳 戶  

方 面 的 處 細 ，因 此 政 府 可 以 避 免 從 中 央 銀 行 借 款 並 將 從 公 衆 及



海 外 方 面 的 借 貸 滅 至 最 低 限 度 。 爲 了 受 水 災 打 擊 的 地 區 的 復  

原 在 七 月 十 八 日 核 准 的 一 九 七 0 年度第 一次 追加預 算中 已規 定  

款 項 ；此 種 增 加 支 出 的 大 部 份 將 以 出 售 入 口 穀 食 及 增 加 間 接 捐  

稅 壽 供 。

C . 生產趨勢

一九 六 九 年 度 的 穀 食 的 出 産 比 一 九 六 八 年 度 的 水 平  

有 顧 著 的 大 量 增 加 ，在 後 一 年 度 該 國 曾 有 旱 災 之 患 ；今年爲大 

韓 民 國 主 耍 穀 物 的 食 米 ，其 產 量 達 到 四 ，五 九 一 千 ，不僅超 

過 一 九 六 八 年 度 的 三 ，一 九 五 手 嘯 ，而且 迄今 爲止是打破紀錄  

的 收 獲 。 大 韓 民 國 旣 然 有 比 較 大 量 的 生 産 ，按照官方的一九  

七0 年 度 的 食 穀 供 需 方 案 ，對 輸 入 的 依 賴 將以 本 國需 求 的百 分  

之 + 六 爲 其 限 度 ，但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百 分 比 爲 百 分 之 二 + 。

除 因 氣 候 順 利 而 外 ，利 用 肥 料 、石灰石及改良種斤  

等 藉 以 增 加 廣 業 投 入 材 料 供 應 的 改 良 農 耕 辦 法 ，推廣灌槪地匿  

並 增 加 雙 重 收 成 的 耕 地 面 積 都 是 造 成 一 九 六 九 年 豊 收 的 原 因 。 

政 府 繼 續 加 速 對 農 業 發 展 的 支 出 ，尤 其 對 一 切 氣 候 的 農 耕 ；關 

於 後 者 的 預 算 支 出 一 九 六 九 年 度 比 一 九 六 八 年 度 的 水 平 增 加 百  

分 之 五 + 八 ；一 九 七 0 年 度 大 概 將 再 上 升 百 分 之 五 +  二 。 主 

耍 的 重 心 是 在 小 規 模 的 灌 槪 使 利 ；同 時 平 澤 一 - 錦江 (Pyongtaek- 

Kumgang ) 地 區 的 大 規 模 灌 槪 計 劃 業 已 開 始 ，其 資 本 耍 求 九 0 ， 

0 0 0 ，0 0 0 美 元 中 半 數 由 國 際 復 興 建 設 銀 行 壽 供 。 大韓 

民國所使用農耕機械的數目及種類都有增加。 但是農耕工作的  

切 實 機 械 化 必 須 等 待 土 地 合 併 卞 望 有 較 大 的 進 展 ；政府的目標  

是 耍 合 併 全 部 種 稱 田 地 的 百 分 之 四 + 五 ，但 是 迄 今 爲 止 ，一九



六 九 年 ，自 標 紙 實 現 了 四 分 之 一 ；政府 現在擬 利 用適 當 的立 法  

將 複 雜 的 法 律 手 續 簡 化 。它們 也日 益 認 識對 農 民的 貸 款期 限 應  

當 較 長 ，其 利 息 率 亦 應 比 目 前 一 般 利 息 率 爲 低 。

政 府 繼 續 力 求 實 現 增 加 晨 業 部 份 收 入 的 目 標 。一九 

六 九 年 增 加 了 食 米 的 官 方 購 價 ，此 後 在 一 九 七 0 年又增加大麥 

的 價 格 ，後 者 是 夏 季 主 耍 的 農 作 物 。 政府已强調牲畜業的發  

展 ，在 每 一 州 設 置 兩 個 牲 畜 合 作 社 ，包 括 六 十 個 農 業 家 庭 ，三 

個 村 莊 及 七 十 方 牧 場 爲 飼 養 一 百 四 + 頭 牛 之 用 。 在農業漁業 

發 展 公 司 扶 植 之 T■大約有二 + 個 農 商 計 劃 迅 速 地 發 展 起 來 。 

政 府 的 新 計 劃 是 耍 藉 發 展 坡 地 在 十 年 期 間 內 將 耕 地 增 加 約 百 分  

之 十 ；此 項 計 劃 將 藉 耕 種 附 屬 的 商 品 農 作 物 以 增 加 農 民 的 副 收  

入 。

漁 業 出 產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增 加 至 六 九 二 千 公 順 ，一九 

六 八 年 計 有 六 八 八 千 公 嘯 ，一 九 六 七 年 計 有 六 一 二 千 公 嚼 。 

將 漁 業 生 產 力 發 展 至 充 分 的 程 度 將 需 改 進 的 蓮 輸 及 銷 售 辦 法 以  

及 冷 藏 便 利 。 此 項 事 業 的 繼 續 發 展 亦 有 賴 於 若 千 問 題 在 國 際  

階 層 的 解 決 。

製 造 業 繼 續 是 大 韓 民 國 的 主 耍 刺 激 增 長 的 部 份 。 

雖 然 一 九 六 九 年 度 及 一 九 七 0 年 度 第一 季 的製造 業生 產力 的增  

長比.一九 六 八 年 度 特 別 高 的 水 平 已 見 降 低 ，但是它仍然維持其  

幾 達 全 國 生 產 率 兩 倍 的 平 均 增 長 率 。

消 費 品 的 生 産 以 及 居 間 産 品 與 生 產 設 備 的 出 産 繼 續  

增 加 ；但 居 間 產 品 及 生 産 設 傭 的 增 長 率 最 近 已 超 過 消 費 品 。 

大 韓 民 國 的 出 口 品 中 將 近 有 四 分 之 三 是 製 造 物 品 ，其中百分之 

六 十 是 消 費 物 品 ；國外 對 於 它 的 主 耍 出 口 品 如 妨 織 品 及 水 產 品



的 需 求 最 近 的 T■降 使 消 費 品 出 産 的 增 長 率 較 爲 降 低 ，消費品的 

生 産 仍 佔 工 業 總 出 産 的 百 分 之 六 十 左 右 。 這不僅因爲出口的  

耍 求 亦 因 爲 國 民 收 入 較 高 國 內 的 需 隶 增 加 所 致 。 入口的替代  

對 於 刺 激 居 間 產 品 及 生 產 設 備 的 增 長 更 爲 重 耍 。 這顯然表示  

大 韓 民 國 的 工 業 發 展 已 達 到 較 高 的 階 段 。 在這方面除了义已  

建 立 起 來 的 肥 料 及 水 泥 工 業 以 外 ，尚 有 重 耍 的 新 興 工 業 像 塑 膠 ， 

綜 合 纖 維 及 石 油 化 學 品 等 製 造 業 。 關於 一所 綜 合鐵 鋼 廠的 設  

計 工 作 業 已 開 始 ，其 初 期 產 量 約 爲 一 ， 0 三 二 ，0 0 0 喷的原 

鋼 ；此 項 計 劃 的 外 睡 部 份 根 據 韓 日 間 對 日 請 求 權 資 金 由 日 本 供  

給三 0 ，八 0 0 ，0 0 0 美 金 的 補 助 金 及 四 二 ，九 0 0 ，0 0  

0 美 元 的 貸 款 ，另 由 日 本 進 出 口 銀 行 供 給 五 0 ，0 0  0 ，0 0  

0 美 元 的 貸 款 。

八9  由 於 擴 張 迅 速 的 關 係 ，大韓民國的工業結構發生了  

若 干 弱 點 。 政 府 對 於 糾 正 這 座 弱 點 日 漸 感 覺 需 耍 。 出口製 

造 業 繼 續 受 津 貼 ，其 方 式 是 在 利 息 率及 銀 行貸 款方 面 予以 優 待  

並 對 原 料 及 構 成 部 份 的 投 入 予 以 優 惠 待 遇 。 對原料及構成部  

份 輸 入 的 優 惠 待 邁 也 偏 及 較 晚 階 段 的 加 工 以 便 在 較 爲 有 利 的 國  

內 市 場 銷 售 ，因 此 阻 礙 在 較 高 階 段 的 輸 入 代 替 。 政府對於國 

內 產 製 的 投 入 品 像 石 油 化 學 品 及 化 學 品 擬 維 持 其 低 廉 價 格 ，並 

增 加 像 汽 車 工 業 一 類 的 國 內 製 造 構 成 部 份 。 大韓民國的工業  

享 受 廉 價 勞 動 供 應 的 利 盖 ; 但 資 本 的 代 價 仍 高 。 因爲許多工 

業 的 生 産 都 達 不 到 生 産 效 率 最 高 的 程 度 ，利息率的負擔在大韓  

民 國 關 係 大 爲 重 耍 。 較 大 的 企 業 雖 顯 然 有 集 中 生 產 的 現 象 ， 

但 中 小 型 的 企 業 繼 續 沾 工 業 生 產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。 大规模的單 

位 （雇 用 阐 百 及 晒 百 以 上 的 人 ）雖然佔消費品工業全部生產的



百 分之 六 + ，及 佔 居 間 産 品 工 業 百 分 之 七 十 一 ，却只佔生產設  

備 工 業 百 分 之 五 十 三 。 生 產 設 備 工 業 目 前 產 量 之 低 足 見 效 率  

缺 欠 的 程 度 。 因 此 目 前 正 在 採 取 積 極 措 施 使 其 遂 漸 合 理 化 。 

爲 供 給 各 工 業 長 期 貸 款 起 見 ，政 府 已 設 置 新 的 金 融 機 關 ，擴大 

了 韓 國 發 展 銀 行 的 規 模 並 批 准 設 立 韓 國 投 資 發 展 公 司 去 鼓 勵 有  

組 織 的 資 本 市 場 。

爲 維 持 大 韓 民 國 高 度 的 增 長 率 起 見 ，力能的供應刻 

在 擴 展 之 中 。 因 爲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至 一 九 六 八 年 期 已 採 行 建 造  

發 電 廠 的 加 速 方 案 ，大 韓 民 國 的 產 電 量 目 前 約 有 一 六 三 0 兆 冗 ， 

預 期 到 一 九 七 0 年 年 底 時 將 增 至 二 五 三 0 兆 冗 。 按照專家對  

電 力 需 求 的 預 測 ，目 前 估 計 大 韓 民 國 已 有充 份 的能 量 去 满 足 最  

近 將 來 對 電 力 的 需 求 ，紙 有 輸 送 電 力 及 分 配 電 力 的 設 傭 尙 有 短  

缺 《 已 装 置 的 石 油 精 束 能 量 將 從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每 日 一 七 五 ， 

O O O S  I* S D ( 流 日 桶 數 ）加 至 一 九 七 0 年 的 二 一 五 ， 0 0  

0  B ? S D ，使 大 韓 民 國 汽 油 ，柴 油 及 其 他 油 類的 需 耍幾 乎 達  

到 自 給 程 度 。

八二、 大 韓 民 國 的 交 通 部 份 的 主 耍 發 展 是 一 九 七 0 年七月 

完 成 了 漢 城 至 签 山 的 一 條 全 長 有 四 三 0 公里的公路以及在 貨物  

面從纖I 蓮輸遂Ü I 移 到 車 輸 反 沿 海 航 ^  0 鐵道系繊^沉重負擔 

因 上 述 轉 移 將 日 益 減 輕 ，其 減 輕 程 度 則 有 待 支 路 的 建 成 ，小路 

的 修 竣 ，及 較 小 港 口 改 良 工 作 的 加 速 進 行 。 所蓮貨品約有四  

分 之 三 依 靠 鐵 道 。 路 軌 已 加 長 柴 油 機 車 的 數 目 亦 已 增 加 。 

藉 外 来 的 財 政 協 助 ，鐵 道 車 輔 的 擴 張 與 現 代 化 均 獲 得 進 展 。

隨 着 大 韓 民 國 船 隻 數 目 的 增 加 ，海 上 蓮 輸 ，尤其是貴物蓮輸'在 

一 九 六 九 年 期 間 就 國 內 而 言 從 很 小 的 基 礎 增 加 約 百 分 之 五 十 ，



在 國 際 路 線 方 面 增 加 約 百 分 之 三 + 。

. 穩定措施

八兰、 隨 着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高 增 長 率 ，信用及 货幣的供應也  

有 很 大 的 擴 增 ，尤 其 在 該 年 的 下 半 期 爲 甚 。 雖然政府在一九  

七 0 年 想 藉 較 低 的 增 長 率 及 創 設 限 制 性 信 用 辦 法 以 期 達 到 經 濟  

" 緩 和 " 的 目 標 ，但 是 通 貨 膨 服 繼 續 發 生 E 力 。

一•九 六 九 年 貨 幣 供 應 的 擴 增 約 百 分 之 四 + 六 ，將近 

等 於 全 國 生 産 的 眞 實 價 値 增 長 率 的 三 倍 ； 一 九 七 0 年 度 ，货 

幣 供 應 增 加 的 目 標 爲 百 分 之 四 + 三 。 政府規定作爲擴增信用  

準 則 的 準 備 金 基 礎 （韓 國 銀 行 所 發 的 紙 带 及 硬 带 以 及 商 業 銀 行  

存 在 韓 國 銀 行 內 的 存 款 ）從 一 九 六 八 年 年 終 的 一 五 六 ，一 0 0  

百 萬 韓 元 上 升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年 底 的 二 一 五 ，八 0 0 百 萬 韓 圖 ； 

反 過 來 看 ，韓 國 政 府 的 目 的 紙 是 增 加 一 九 九 ，一 0 0 百萬韓圓。 

政 府 現 已 決 定 规 定 銀 行 系 統 國 內 信 用 的 擴 增 的 最 高 限 額 藉 以 管  

制 信 用 。 一 九 六 九 年 信 用 約 擴 增 百 分 之 六 + ，但同時全國生  

產 眞 實 價 値 的 增 長 率 爲 百 分 之 一 五 點 九 。 一 九 七 0 年度擬將 

國 內 信 用 擴 增 百 分 四 + 之 多 ，但全 國生 產增長 的目 標紙 爲 百分  

之 + 。 實 際 上 ，信 用 擴 增 的 總 額 可 能 較 大 ，因爲擬議的最高  

限 額 並 未 計 及 外 國 現 金 貸 款 可 能 的 湧 人 。

八在' 一 九 六 九 年 信 用 的 鹿 大 擴 增 ，在 政 府 財 政 部 Pg來 說 ， 

主 耍 是 因 爲 像 穀 物 管 理 一 類 特 別 帳 月 的 賠 細 ；在民間部門來說  

是因爲銀行貸以優惠貸款以及對那些以出口爲主的工業所供絵津貼 

而 引 起 ；就 國 外 而 言 是 因 爲 外 國 現 金 借 款 的 大 量 湧 入 而 引 起 。

雖 然 政 府 的 目 標 是 耍 在 一 九 七 0 年 的 減 少 貴 幣 供 應 ，



但 是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，尤 其 是 在 下 半 期 所 見 的 擴 增 的 壓 力 在一九 

七 0 年 的 初 期 繼 續 發 生 效 力 。 在 一 九 七 0 年 的 第 一 季 ，稍稍 

見 有 信 用 的 限 制 。 一 九 七 0 年 度的 原 有預 算 是以 控 制擴 增 勢  

力 至 最 低 服 度 爲 目 的 ；但 是希 望 政府 帳 戶 合 併 處 細 滅 低 實 際 上  

頗 難 實 现 ，因 爲 像 穀 物 購 賈 等 的 必 耍 支 出 尙 待 列 入 追 加 預 算 ° 

對 民 間 部 門 的 信 用 在 一 九 七 0 年 的 第 一 季 雖 曾 保 持 相 對 的 限 制 ， 

但 就 整 個 的 年 度 而 言 可 以 預 期 達 到 很 高 的 水 平 ，因爲政府津貼 

出 口 工 業 的 政 策 並 無 改 變 的 跡 象 ；而 且 內 外 倩 負 擔 沉 重 的 大 A  

業 亦 繼 續 有 破 産 事 件 ；往 往 此 等 企 業 的 改 組 必 須 增 給 信 用 貸 款 ， 

甚 至 於 包 括 外 國 現 金 貸 款 。

八 卞 近 年 來 ，經 常 造 成國 外 部門 通 貴膨 服 的信 用 擴增 的  

另 一 因 素 是 外 國 現 金 貸 款 入 流 的 加 速 而 道 種 貸 款 甚至充作各項  

計 劃 的 國 內 相 對 支 出 的 壽 款 。 一 九 六 九 年 ，流入大韓民國的  

外 國 现 金 貸 款 的 實 際 數 額 將 近 三 倍 於 韓 國 政 府 爲 它 本 身 所 規 定  

的 目 標 ；預 期 將 有 相 當 大 的 數 額 溢 入 一 九 七 0 年 度 。 同樣的， 

在一九七 0 年 度 期 間 ，一 年 以 上 的 貸 款 ，一年或一年以下的短  

期 貿 易 貸 款 可 能 不 比 一 九 六 九 年 度 的 水 平 滅 低 。

八八'  政 府 的 政 策 ，一 如 官 方 的 聲 明 ，繼續是譲外應率經  

過 流 動 的 眶 兌 率 制 度 的 自 由 活 動 去 確 定 它 的 價 値 。 韓元對美 

元 的 瞧 兌 率 從 一 九 六 八 年 +  二 月 三 + — 日二八一韓元對一美元  

至 一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一 日 降 爲 二 八 七 韓 元 對 一 美 元 ，又至一九七 

0 年 八 月 一 日 降 爲 三 一 二 韓 元 對 一 美 元 ，但是此項眶兌率並未  

反 映 貿 易 賠 細 的 增 加 。 目前的努力是集中 於利 用津貼 及優 惠  

待 遇 辦 法 以 激 勵 出 口 品 並 採 取 眼 制 措 施 以 減 少 入 口 。



E . 物價流動

八九、一 九 六 九 年 期 間 ，物 價 的 增 加 率 低 於 以 往 各 年 度 ； 

但 是 在 一 九 七 0 年 的 最 初 五 個 月 ，物價的上漲率比一九六九年  

相 同 時 期 爲 大 。

一 九 六 九 年 的 « 售 物 價 曾 增 加 百 分 之 六 ，但一九六 

八 年 則 增 加 百 分 之 八 。 在 一 九 七 0 年 初 五 個 月 內 ，它增加百 

分 之 六 ，但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同 期 紙 增 加 百 分 之 四 勵 七 。 造成 

此 項 增 加 的 主 耍 原 因 是 政 府 購 買 食 米 的 價 格 較 高 ，同時入口商 

品 及 建 築 村 料 的 價 格 提 高 的 關 係 ；今 後 數 月 內 物 價的 趨 勢須 視  

政 府 控 制 貨 幣 流 動 是 否 成 功 • 食物 的漲 價連 同社會 服務 如居  

住 、敎 育 及 醫 藥 便 利 的 持 續 短 缺 已 促 成 生 活 費 用 的 上 升 。 全 

部 城 市 消 費 價 指 數 繼 續 在 上 升 ，一 九 六 八 年 上 升 百 分 之 十 點 七 ， 

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二 點 三 ，一 九 七 0 年 第 一 季 百 分 之 四 點 六 ，在一 

九 六 九 年 同 期 曾 上 升 百 分 之 三 點 九 。

^ , 工資及就業

按 照 官 方 的 統 計 數 字 ，在 一 九 六 0 年 代 ，眞實工資 

曾 增 加 ，但 是 生 產 力 的 增 加 超 過 眞 實 工 資 的 上 升 。 勞工生產 

力 指 數 一 九 六 一 年 爲 七 + 二 點 四 （一 九 六 五 年 爲 一 0 0 ) ，到 

一 九 六 九 年 上 升 至 一 七 七 點 三 ；同 時 , 眞實工資指數一九六一  

年爲 —— 三 點 五 ，到 了 一 九 六 九 年 紙 上 升 至 一 三 七 點 八 。

按 最 近對 大 韓民 國 國內 經 濟 活 躍 的 一 部 人 民 所 作 的  

調 查 ，該 國 失 業 的 程 度 不 斷 在 下 降 ；失業人數對經濟 上活 耀的  

人 民 的 比 例 ，一 九 六 七 年 爲 六 點 二 ，一 九 六 八 年 降 至 五 點 一 ，



一 九 六 九 年 降 至 四 點 八 。 非 農 業部 門 失業 人 數的 下 降比 農業  

部 門 尤 爲 顧 著 ，後 者 還 有 一 種 較 高 程 度 的 " 傷 装 " 失 業 現 象 。

& . 對外貿易

九 '  大 韓 民 國 的 迅 速 增 長 率 的 一 個 特 點 是 商 品 出 口 的 擴  

張 ，在 一 九 六 四 年 至 一 九 六 八 年 期 間 每 年 平 均 增 長 率 約 爲 百 分  

之 四 十 ，一 九 六 八 年 爲 百 分 之 四 十 二 。 一九六九年的狀態不  

及 一 九 六 八 年 的 旺 盛 ，但 商 業 出 口 率 仍 有 頗 爲 可 觀 百分 之 三十  

六 點 七 的 增 加 ，卽 從 一 九 六 八 年 的 四 五 五 ，四0 0 ，0 0 0 美 

元 增 加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六 二 二 ，五 0 0 ，0 0 0 美 元 。

大 韓 民 國 商 品 出 口 一 方 面 促 成 II著 增 加 ，同時還擴 

大 它 的 製 造 品 的 出 品 ，使 其 多 樣 化 ，後 者在 總額之 中所 佔的 部  

份 從 一 九 六 八 年 的 百 分 之 七 + 四 點 三 ，增加至 一九六 九年 的百  

分之七 + 七 。 在 其 全 部 出 口 中 ，大韓 民國銷 美 國的 出 口於 一  

九六八年有百分之五+ 點七， 一 九 六 九 年 有 五 + 點 一 ，銷日本的 

出口於一九六八年有百分之二  + — 點 三 ，一九六九年有百分之  

二 + — 點 四 。 銷 美 國 的 出 口 品 幾 乎 佔 大 韓 民 國 的 全 部 的 人 髮  

及 假 髮 ，合 板 ，鞋 物 的 出 口 ，將 近 四 分 之 三 的 電 氣 機 械 輸 出 ， 

略 少 於 三 分 之 二 的 大 韓 民 國 的 主 耍 製 造 品 ，卽 衣 服 。

大 韓 民 國 與 日 本 的 貿 易 處 於 一 種 不 平 衡 狀 況 ，近來 

且 相 當 加 劇 ，看 來 將 繼 續 下 去 。 旣然 從 日本方 面獲 得日 益增  

加 的 補 助 金 及 借 款 ，大 韓 民 國 不 但 從 日 本 輸 人 生 産 設 備 及蓮輸 

工具且輸 ;入 像 綜 合 纖 維 的 工 業 原 料 。 大韓民國的全盤貿易處  

細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約 增 加 五 分 之 一 ，它 與 日 本 的 貿 易 的 15細繼續 

佔 一 九 六 八 年 及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總 額 的 半 數 。 日本最近決定對



少 數 若 干 項 目 按 已 計 價 値 而 不 按 資 物 價 値 來 徵 入 口 稅 ，而此等 

貨 物 的 原 料 及 其 居 間 材 料 都 是 從 日 本 輸 入 的 。 大韓民國將受  

上 項 決 定 之 益 。 大 韓 民 國 也 希 望 在 日 本 爲 增 加 它 的 初 級 產 品 ， 

大 部 份 是 各 類 食 物 的 輸 出 找 到 出 路 。

商 品 入 口 繼 續 增 加 ，一 九 六 八 年 自 一 ，四 六 二 ，九 

0 0 ，0 0 0 美 元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增 達 一 ，八 二 三 ，六 0 0 ，0  

0 0 美 元 ，結 果 使 貿 易 賠 細 擴 大 ，縱然一九六九年的增加率百  

分 之 二 十 四 點 七 低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七 。

一 九 六 九 年 入 口 增 長 率 緩 進 的 一 個 特 點 就 是 生 產 設  

備 入 口 的 增 長 率 下 降 ，主 耍 應 歸 因 於 工 業 投 資 的 減 退 以 及 供 應  

商 信 用 的 限 制 ，並 非 因 生 産 設 傭 的 出 産 有 任 何 重 大 的 改 進 。 

消 費 品 的 入 口 繼 續 受 限 制 ，但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穀 食 入 口 ，因一九 

六 八 年 發 生 旱 災 曾 有 大 量 增 加 。 大 韓 民 國 因 爲 天 然 資 源 有 限 j 

因 此 繼 續 增 加 它 的 原 料 入 口 以 供 迅 速 增 長 的 工 業 之 用 ：合板的 

生 產 需 耍 木 料 及 木 材 ，妨 織 工 業 需 耍 綜 合 纖 維 及 羊 毛 ，石油嫁 

製 需 耍 原 油 。 肥 料 及 水 泥 的 入 口 由 於 國 內 生 産 繼 續 增 長 的 關  

係 繼 續 下 降 。 大 韓 民 國 的 入 口 總 額 中 約 有 百 分 之 四 十 以 上 來  

自 日 本 ，約 有 百 分 之 三 + 来 自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，

九八'  商 品 貿 易 的 ® 細 從 一 九 六 八 年 的 八 三 五 ，七 0 0 ， 

0 0 0 美 元 增 加 至 一 九 力 九 年 的 九 二 ，0 0 0 ，0 0 0 美元親 

據 最 近 的 收 支 差 額 報 吿 ） ，但 在另 一 方面 對 越南共 和國 出售 貴  

物 與 勞 務 ，對 駐在 大 韓 民 國 國 內 的 聯 合 國 軍 隊 的 銷 售 貨 物 以 及  

與 越 南 共 和 國 無 形 帳 戶 的 收 益 等 在 相 當 程 度 上 彌 補 了 差 額 ；其 

他勞務 .的 帳 戶 的 收 支 結 餘 繼 續 有 小 數 的 ，但 日 益 增 多 的 賠 細 。 

往 來 帳 戶 的 賠 細 總 額 在 一 九 六 八 年 曾 增 加 百 分 之 六 十 ，達到六



六 六 ，o o o ，o o o 美 元 之 多 ，到 了 一 九 六 九 年 增 加 較 緩 ， 

達 到 七 九 四 ，四0 0 ，0 0 0 ’美 元 。 大韓民國繼續它 的日盖  

仰 賴 外 國 民 間 資 本 及 外 國 借 款 以 彌 補 貿 易 賠 細 的 政 策 ，但並不 

仰 賴 外 國 補 助 金 。

H . 外来資源

力* A  大 韓 民國 繼 續 減 少 它 斜 於 外 國 官 方 補 助 金 的 仰 賴 並  

繼 續 吸 引 外 國 借 款 。 一 九 六 九 年 間 ，大 韓 民 國 利 用 了 一 0 三， 

九 0 0 ，0  0  0 美元的外國補助 ^ 二一七，四0 0 0 0 0 美 ^ 外  

國 借 款 ；一 九 六 八 年 ，大 韓 民 國 的 外 國 補 助 金 達 一 二 0 ，六 0  

0 ，0 0 0 美 元 ，外 國 借 款 達 七 一 ，六 0 0 ，0 0 0 美 元 •

一 根 據 公 共 法 四 八 0 ， 美國所 提供 的計劃 協助 款項 以  

及 補 助 金 在 一 九 六 八 年 達 八 五 ，五 0 0 ，0 0 0 美 元 ，到了一 

九 六 九 年 降 至 七 一 ，三 0 0 ， 0  0 0 美 元 。 美國政府對大韓  

民 國 的 借 款 一 九 六 八 年 有 四 三 ，三 0 0 ，0 0 0 美 元 ，到了一 

九 六 九 年 增 至 一 二 一 ，九 0 0 ，0 0 0 美 元 ，但美國國際發展  

局 所 佔 的 部 份 從 一 九 六 八 年 的 四 二 ，四 0 0 ，0 0 0 美元降至 

一 九 六 九 年 的 二 七 ，五 0 0 ，0 0 0 美 元 。 促成政府借款的  

上 升 是 因 爲 依 公 共 法 四 八 0 之 下 增 加 協 助 是 用 借 款 的 方 式 ，因 

而 數 額 隨 之 增 加 。 一 九 六 九 年 間 ，日本方面的請求權資金有  

顯 著 的 增 加 ，其 中 包 括 補 助 金 三 二 ，一 0 0 ，0 0 0 美元及貸 

款 七 三 ，六 0 0 ，0 0 0 美 元 ，在 一 九 六 八 年 閩 ，補助金有三 

0 ，0 0 0 ，0 0 0 美 元 及 貸 款 一 五 ，七 0 0 ，G O O 美 元 。

大 韓 民 國 繼 續 吸 引 件 國 資 本 ，但是外資流入率已  

降 滅 ，表 示 政 府 深 感 對 外 資 的 誘 導 需 耍 有 較 大 的 選 撑 並 耍 减 低



外 債 的 負 擔 。

一 截 至 一 九 七 0 年 五 月 爲 止 ，誘導至大韓民國的外資 

計 有 二 ，六 0 0 ，0 0 0 ，0 0 0 美 元 ，一九六八年計有五七  

七 ，四 0 0 ，0 0 0 美 元 ，一 九 六 九 年 計 有 九 0 二 ，六 0 0 ， 

0 0 0 美 元 。 在 一 九 七 0 年 初 五 個 月 ，誘導外資的數額達一  

七 三 ，二0 0 ，0 0 0 美 元 。 在 外 國 資 本 的 總 額 之 中 ，貸款 

— 政 府 及 商 界 —̂ 繼 續 佔 百 分 之 九 + 四 左 右 ，但直接投資的 

部 份 紙 佔 約 百 分 之 六 。 在 所 得 的 貸 款 中 ，商業貸款多數是由 

商 業 銀 行 擔 保 ，在 一 九 六 八 年 約 佔 總 額 之 八 十 四 ，一九六九年 

約 佔 百 分 之 七 十 。 這 表 示 所 得 的 借 款 的 條 件 日 盘 嚴 格 。 但 

是 在 一 九 七 0 年 公 共 貸 款 所 佔 的 部 份 已 有 增 加 。 此種貸款有 

半 數 以 上 来 自 像 亞 洲 發 展 銀 行 ，國 際 復 與 建 設 銀 行 ，國際發展 

協會 及國 際 銀公 司 等 國 際 機 關 表 示 政 府 在 吸 引 優 惠 貸 款 方 面 的  

成 功 。 固 然 像 蓮 輸 、電 力 及 生 產 設 備製 造 等基 層 結構 計 劃繼  

續 利 用 所 得 的 大 部 份 外 資 ，但 鄉 村 發 展 等 計劃 所 佔外 資 的部 份  

亦 稍 有 增 加 。

一 關 於 償 債 的 負 擔 ，依 照 韓 國 政 府 的 估 計 顯 得 太 低 ， 

因 爲 此 項 估 計 並 未 將 三 年 以 內 满 期 的 貸 款 償 遺 負 擔 包 括 在 內 。 

如 果 將 一 年 至 三 年 的 貸 款 也 包 括 在 內 （一年以內满期的外國貸  

款 除 外 ）則 一 九 七 0 年 的 償 還 負 擔 ，按 非 官 方 的 專 家 估 計 ，幾 

乎 吸 收 了 商 品 出 口 預 期 收 益 的 三 分 之 一 ；一 九七 0 年 度 ，此項 

收 益 規 定 以 一 ，0 0 0 ，0 0  0 ，0 0 0 美 元 爲 其 目 標 。 債 

務 負 擔 在 最 近 將 來 大 槪 將 繼 續 增 加 ，因爲在一九六九年期間的  

外 國 貸 款 以 及 在 今 後一 二 年間 預 期可 以 借取 有 来 源 而 尙 未 支 付  

貸 款 的 數 額 均 在 加 速 減 縮 •



第六章 

最後的意見

一 韓委會認爲在檢討下時期大韓民國與朝鮮民主人

民共和國對於統一的立場雖無重大變化，但雙方的意見已更爲 

明朗而確定 • 雙方都堅持固定的立場，因此在可以預見的將 

来 ，彼此的立場似鮮有改變的可能。

一 但 韓 委 會 仍 然 可 以 並 將 繼 續 願 意 聽 取 使 它 可 以 在  

這方面履行一個較爲切實的任務的任何提議。 在 這 方 面 ，它 

豐及在一方面大韓民國政府厦次重申恪守聯合國的目標，在另 

一方面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則否認聯合國處理韓國問題的職權 

而且繼續質問韓委會執行其所奉命 ♦ 的 任 務 。

一 韓 委 會 根 據 所 得 的 情 報 獲 得 的 結 論 是 ，在檢討期 

內 ，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武装入侵的次數續有減少。 朝鮮民 

主人民共和國會利用若干種較爲精密的設備使它的特務人員黎 

入大韓民國，尤其渗入後方地區。 雖然雙方均聲言無意從事 

武 装 衝 突 ，但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繼續柜絶承認聯合國在該地 

區維護和平的任務 ， 使，韓委會不得不認爲目前的緊張情勢並未 

减 輕 ，因此戰事仍有重新發生的可能 •

最 後 ，韓委會哀心希望有關各方將力行節制並帮 

助造à 一種氣氛使該地區的聚張情勢可以緩和並使聯合國在這 

個半島實現其目標可以有所進展。

*

*  *



本 報 告 書 係 依 照 一 九 六 八 年 + 二 月 二 + 日大會決議案二四 

六 六 （二 十 三 ）第 五 段 以 及 一 九 六 九 年 + — 月二十五日大會決  

議案二五 - -六 （二 + 四 ）第 五 段 的 規 定 遞 交 秘 書 長 。

韓 委 會 對 聯 國 司 令 部 所 供 給的 後勤 服 務以 及 大韓 民 國政  

府 的 合 作 與 協 助 特此正式 誌 謝 。

韓 委 會 對 於 秘 書 處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表 示 感 謝 之 意 。

公 歷 一 九 七 0 年八 月 十三 日 於大 韓 民國 漢 城本 委 員會 會 所

( 簽 名 ） Allan H. LOOMii；S 
August。 MARAMB工0

Iwan VÏÏHKADE

Benjamin T. TIRONA 

Chote KLONGVICÎIA 

Bulend 'N. KESTBLLI

澳大利亞

智利

荷蘭

巴 基 斯 坦 &  

菲律賓 

泰國 

土耳其

主任秘書

Zouheir KUZBARI

本 報 告 書 簽 字 時 ，委 員 會 並 無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。



非武装區 內及大 韓民 國境 內的事 件次 數

1965 1966 1967 1968 1969
*J

1970

非武装區內軍事分界線以南

的重耍事件 42 37 445 486 87 20

大韓民國境內的重耍事件 17 13 121 143 24 15

非武装區內互相射擊 23 19 122 236 55 12

大韓民國境內互相射擊 6 11 96 120 22 14

大韓民國境內殺繁的北韓

人數 4 18 228 321 55 29

大韓民國境內被捕的北韓

人數 51 21 57 13 6 1

大韓民國境內殺繁的聯合國

司令部軍事人員人數 21 35 131 162 15 2

大韓民國境內聯合國司令部

軍事人員受傷人數 6 29 294 294 44 7

大韓民國境內殺爽的大韓民

國國家警察及其他平民人數 19 4 22 35 19 1

大韓民國境內受傷的大韓民

國國家警察及其他平民AJc 13 5 53 16 17 13

来 源 ：聯 合 國 軍 司 令 部 。

乂 截 至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爲 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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